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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補助基準 

1.補助條件 

 獎勵招收身心障礙兒童 

 1.補助條件： 立案私立幼稚園、托兒所及機構（包括直轄市、縣（市）政府委託設立者）

應招收經鑑輔會安置之 3 足歲以上未滿 6足歲身心障礙兒童，並提供學前特

殊教育。 

 2.補助基準： 每招收 1 名兒童，就讀 1 學期補助 5,000 元。同一兒童上下午就讀不同幼稚

園、托兒所及機構者，應擇一申領。 

 3.經費用途： 經常門。 

 核發身心障礙兒童教育補助費 

一、補助條件： 

 (一)滿 4 足歲(93 年 9 月 2 日至 94 年 9 月 1 日出生)： 

1.就讀公立幼托園所(機構)，1名兒童，1學期補助 3,000 元。(本學年度新增補助) 

2.就讀立案私立幼托園所(機構)，1 名兒童，1學期補助 7,500 元。 

(二)滿 3 足歲(94 年 9 月 2日至 95 年 9 月 1 日出生)： 

就讀立案私立幼托園所(機構)，1名兒童，1 學期補助 5,000 元。 

 (三)離島三縣三鄉及原住民鄉鎮，滿 5足歲以上至入國民小學前就讀機構者，或3足歲以上

未滿 4足歲者經鑑輔會安置就讀立案公私立幼托園所國幼班之身心障礙兒童，依下列補助基

準補助之： 

 1.就讀公立幼托園所(機構)：1名兒童，1學期補助 2,500 元。 

 2.就讀私立幼托園所(機構)：1名兒童，1學期補助 10,000 元。 

 註：滿 4 足歲者比照一般地區身心障礙兒童之補助(公立 3,000 元、私立 7,500 元)；滿 5足歲就

讀公私立幼托園所者，依國教司「扶持 5歲幼兒教育計畫」辦理。 

 (四)本補助款不得與幼教券、扶持五歲弱勢幼兒及早教育計畫補助及社政、民政單位發給之相關

補助重複請領。但得與政府部門不同性質補助款重複請領，申領總額最高以應繳總費用為限。

 (五)經費用途：經常門 

 

2. 注意事項 

2-1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將符合申請資格人數及相關資料於截止期限前鍵入

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通報系統： 

       第一學期:每年 10 月 25 日前截止 

    第二學期:次年 3月 31 日前截止 

2-2 符合申請資格者年齡計算起迄時間，由教育部另函知。 

2-3 依通報系統實際登錄申請案件核定補助，第一學期核定金額，將於次年一月核

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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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配合「幼托整合」政策，本案補助標準所稱「幼稚園（托兒所、機構）」，若改

為「幼兒園」亦適用之。 

2-5 其他部會相同性質之補助，各縣市應將申者資料先進行比對排除無誤後再通

報。 

二、幼兒經費申請 

1. 進入通報網頁完成該生資料建檔，經鑑輔會鑑定安置者。 

2. 符合資格者，透過網頁完成申請程序。 

 

三、如何進入通報網頁 

1. 開啟瀏覽器。 
2. 網址列輸入：『http:// 』(網址請連繫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或承辦單位) 

3. 輸入學校(或園所)帳號及密碼。(學校(或園所)帳號由縣市負責單位提供無法更

改，密碼可由各單位負責人員自行變更) 

 

 

 

四、特教通報網頁簡介 

 
特教資料登錄 
○1 學校(或園所)基本資料建置。 

○2 特教學生基本資料建置 

幼兒輔助經費申請 

○1 補助金申請登錄，進入申請欄面。 

○2 查閱每學期申請後核定情況。  

1. 特教資料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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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學校(或園所)資料 

★按下左欄特教資料登錄中之『學校資料』輸入或編修該校之基本資料 學校電話與

傳真填寫時請詳填區域碼。 

 
★ 行政人員請詳細填寫，校長(幼稚園園長)、主任等請依學校實際情況填寫， 並

填寫聯繫電話分機號碼。(輸入姓名時，字間勿留空格) 

★ 學校類型為必填選項。 

★ 各校特教承辦人員填寫姓名及可供聯絡的E-MAIL 帳號。 

★ 逐項輸入資料完畢後，按確 定。 

1-2新增(登錄)學生資料 

★本學年度起，新增個案，需由縣市鑑輔會評估，綜合研判後安置，請於待鑑定區，

點選『身障類學生(疑似區)』，新增學生。 

★新增學生請先選擇該名學生之國籍與教育階段後，再輸入學生身份證字號。(國外

學生請輸入護照或居留證號碼) 

 
★「身分證字號」：第一個英文字母請以『英數』、『半形』、『大寫字母』輸入，

數字九碼，共十位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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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欄位逐項填寫學生基本資料，＊號為必填欄位，不得空白。 

★ 勾選持有醫院證明或持有身障手冊，該欄位中的＊號欄位，必須完整填寫，方

能存檔。 
 

 
★ 學生欄位輸入說明 

① 姓名：填入學生姓名時，字間勿留空格。 

② 出生：依項填寫。 
③ 教育階段：學前 
④ 戶籍地址：填入學生戶籍所在之完整地址(包括鄰里也需填寫) 
⑤ 聯絡地址：填入學生目前可聯絡地址。 
⑥ 電話、手機：依項填寫，電話號碼請點選區域碼。 
⑦ 家長：以監護人姓名為優先，填入姓名時，字間勿留空格。 
⑧ 「安置情形」以下拉選單點選： 
◎ 身心障礙類 

●不分類巡迴輔導：安置於普通班但接受特教服務巡迴輔導學生。 

●特幼巡迴輔導：安置於學前階段普通班但接受特教服務巡迴輔導學生。 

 (本項依各縣市實際設置情形填寫) 

●立案教養機構（在家教育）：申請在家教育，並安置於已立案教養機構之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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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礙學生；並請下拉選項中點選在家教育機構名稱，若其安置機構不在本縣

市，請輸入外縣市機構名稱。 

●巡迴輔導（在家教育）：申請在家教育，並由在家教育巡迴輔導班教師所輔導

之身心障礙學生。 

●其他：不符合下拉選單提供的項目者，請於『其他安置情形』欄中說明。 

●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安置於普通班，接受融合式特殊教育服務之學生。 

⑨年級別：學生所就讀的年級與班級。 

⑩特教類別：乃以特殊教育法及相關法令規定所界定之障礙類型為認定標準；身

心障礙學生未必領有身心障礙手冊，也未必有明確的身心障礙類別，但必定有

其特教障礙類別歸屬。 下列幾項為身心障礙手冊(依身心障礙福利法認定)，但

特教法中無該項類別，僅提供參考。 

 

上述之歸類參照【身心障礙集資賦優異學生鑑定原則鑑定基準說明手冊】，由張蓓莉主

編台灣師大特教學系編印。 

⑫持有醫院證明:依開立證明之醫院填入醫院名稱、病名及開具證明日期，證明

中有醫生診斷內容請填入「醫生嘱言」。 

⑬持有身障手冊:依手冊內容逐項填寫。 

⑭新增學生資料經提報鑑定安置，鑑輔會完成評估後，請點選『學生資料→接收

區→接收轉入本校學生』接收進入確認區學生，待學生為確定個案後，才符合

申請幼兒經費條件。 

五、幼兒補助經費申請 

1.補助金申請登錄 
(1)表列本學期就讀於該幼稚園身心障礙學生之名冊，欲申請補助之學生點選進入

畫面。 

(2)電腦以該生的出生年月日自動計算出可申請項目。請點選符合條件之證明文

件，按【申請】即送出申請表單，待教育局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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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以該生的出生日期做初步篩選，通過者出現可勾選欄面。 若該生具備申請

條件，卻於其他單位申請，請於【是的，我要申請】勾移除即可。 

 

 

 
 

★ 證明文件 該生申請所提出相關文件，屬何種類型請勾選 

 

2.申請狀況查詢 

(1)點選欲查詢之學年度、學期，可顯示申請狀況；不通過者會顯示不通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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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園所)與家長補助清冊考分開列印 

 
 


